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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2年5月10日印發 

 

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5098 號   

 

案由：本院委員賴瑞隆等 16 人，鑒於網路投資詐騙廣告氾濫，其受

害金額日益攀升已占國內詐騙受害金額多數，且多數透過網

路廣告平臺商如 Google、Meta、Yahoo 等途徑流竄，日前行

政院研商「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相關議題精進會

議亦決議以落實網路廣告實名制為目標，建立檢舉下架之法

源依據，以防堵詐騙廣告、增加源頭打擊詐欺犯罪能力。為

落實該政策方針，爰擬具「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制定公布，同年十一月一日

施行，歷經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鑒於近年網路

投資詐騙案件持續增加，為加強防堵投資詐騙廣告，擬修正以下內容： 

一、非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不得從事投資業務之廣告、公開說明會及其他

營業活動。（修正草案第七十條之一第一項） 

二、明定非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就涉及有價證券投資或業務招攬的廣告

不得違反事項。（修正草案第七十條之一第二項） 

三、明定網路傳播媒體業者刊登或播送投資或業務招攬廣告時，應載明或敘明該廣告之刊播者

、出資者會其他資訊，落實實名制。（修正草案第七十條之一第三項） 

四、明定網路傳播媒體業者違反前三項致他人受詐害而有損害者，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及其除外

事由。（修正草案第七十條之一第四項） 

五、為便於追查不法網路詐騙廣告，爰要求受委託刊登或播送之業者應保留委託人之資料，並

配合政府機關調查提供。（修正草案第七十條之二） 

六、明定非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者違反第七十條之一第二項規定之刑事責

任。（修正草案第一百零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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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明定網路傳播媒體業者違反本法相關規定時，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裁處之行政裁罰。

（修正草案第一百十三條之一） 

 

提案人：賴瑞隆   

連署人：邱議瑩  陳素月  何欣純  陳歐珀  林俊憲  

王美惠  莊瑞雄  許智傑  李昆澤  賴品妤  

張宏陸  黃世杰  羅美玲  洪申翰  陳亭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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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十條之一 非屬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者，不得從事涉及證券投

資信託、證券投資顧問或全

權委託投資業務之廣告、公

開說明會及其他營業活動。 

非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者，為

涉及有價證券事業投資或業

務招攬之廣告，不得有以下

之行為： 

一、使人誤信其業務主管機

關核准經營投資信託、證

券投資顧問或全權委託投

資業務。 

二、從事投資分析之同時，

有以提供投資建議為目的

之客戶招攬或投資勸誘行

為。 

三、為保證獲利或負擔損失

之表示。 

四、引用或偽造各種推薦書

、感謝函、過去績效或其

他易使人陷入確定可獲利

之類似文字或表示。 

五、冒用政治、財經、金融

、產業、媒體、影視音、

其他公眾人物或專業人士

或機構、法人名義，對有

價證券進行推介、招攬或

引誘投資。 

六、與前五款相關之其他不

當推介行為。 

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

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或

其他網路傳播媒體業者，刊

登或播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一、本條新增。 

二、依現行條文第六條規定，

非依本法不得經營證券投資

信託、證券投資顧問、證券

相關商品或全權委託投資業

務，爰於第一項明定非屬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顧

事業者，不得從事涉及特許

業務之相關廣告行為。 

三、考量近年網路投資詐騙廣

告猖獗，多透過網路投放不

實廣告方式誤導投資人，爰

參酌實際投資詐騙廣告之內

容態樣，於第二項明定非屬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

資顧問事業者，為涉及有價

證券投資或業務招攬之廣告

時應禁止之事項，藉由列舉

非法廣告之態樣並明文禁止

，減少投資人因誤信廣告遭

受詐騙之情事。 

四、為使證券投資等廣告資訊

更加公開透明，並鑒於數位

科技普及，爰於第三項明定

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

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網際

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或其他

網路傳播媒體業者刊登或播

送廣告應載明或敘明事項，

落實廣告實名制。所定「其

他網路傳播媒體」，指任何

供公眾瀏覽之網站、網路應

用程式，包括但不限於社群

網路、廣告聯播網或搜尋引

擎等。 

五、考量誤導投資人之不實廣

告大量出現與受託刊登或播

送廣告之平臺提供者等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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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之廣告

，或非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者涉及

有價證券投資或業務招攬之

廣告，應於廣告中載明或敘

明刊播者、出資者及其他相

關資訊。 

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

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或

其他網路傳播媒體業者，不

得刊登或播送違反前三項規

定之廣告；於刊登或播送後

，始知有前開情事者，應立

即移除、限制瀏覽、停止播

送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

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或

其他網路傳播媒體業者，刊

登或播送違反第一項至第三

項規定之廣告，對於因誤信

廣告內容或因被詐欺而受有

損害者，應與委託刊播者、

出資者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減輕或免除其責任： 

一、未自刊登或播送廣告行

為獲有財產上利益。 

二、經司法警察通知或經檢

舉後，立即移除廣告、限

制瀏覽、停止播送或為其

他必要之處置。 

三、刊登或播送廣告行為非

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 

審查機制是否完整有關，爰

於第四項明定網際網路平臺

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

提供者、網際網路接取服務

提供者或其他網路傳播媒體

業者不得刊登或播送違反第

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之廣告；

倘於刊登或播送後，始知有

不應刊登或播送情事者，應

立即移除、限制瀏覽、停止

播送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惟為縮小對媒體行為之影響

，且參酌實務上投資詐騙廣

告多出現於網路，爰聚焦規

範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

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網

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或其

他網路傳播媒體業者。 

六、為促使網際網路平臺提供

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

者、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

者或其他網路傳播媒體業者

落實其廣告審查與處理職責

，爰於第五項明定若網際網

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

用服務提供者、網際網路接

取服務提供者或其他網路傳

播媒體業者刊登或播送違反

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之廣告

，使他人誤信或被詐欺而受

有損害者，應與委託刊播者

、出資者負連帶賠償責任，

並於但書定明得減輕或免除

責任之情形。 

第七十條之二 接受委託刊播

證券投資信託、證券投資顧

問、證券相關商品或全權委

託投資業務之廣告，應自刊

播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內，保

存委託刊播廣告者之姓名或

名稱、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違法刊登或播送廣告

得以追溯廣告刊登者，爰參

考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三

條規定，增訂接受委託刊登

前條廣告之業者，應保留委

託刊登或播送廣告者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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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公司、商號、法人或團體

之設立登記文件號碼、住居

所或地址及電話等資料，且

於主管機關、司法或警察機

關要求提供時，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以備主管機關、司法或警

察機關調查。 

第一百零七條 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經

營證券投資信託業務、證

券投資顧問業務、全權委

託投資業務或其他應經主

管機關核准之業務。 

二、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

或代理募集、銷售境外基

金。 

三、非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者違

反第七十條之一第二項規

定者。 

第一百零七條 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經

營證券投資信託業務、證

券投資顧問業務、全權委

託投資業務或其他應經主

管機關核准之業務。 

二、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

或代理募集、銷售境外基

金。 

一、增訂第一項第三款。 

二、非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

證券投資顧物事業者，違反

草案第七十條之一第二項規

定者，定明違法行為之刑事

責任。 

第一百十三條之一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而無正當理由者，

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並得令其限制接取： 

一、違反第七十條之一第四

項規定，知有違法情事未

立即移除、限制瀏覽、停

止播送或為其他必要之處

置。 

二、違反第七十條之二規定

，未保留一百八十日，或

未將資料提供主管機關、

司法或警察機關調查。 

 一、本條新增。 

二、就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

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或

其他網路傳播媒體業者，刊

登或播送違反第七十條之一

第四項規定時，應有一定之

法律效果，除依該條第五項

規定負民事上連帶賠償責任

外，亦應由其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裁處行政罰鍰。 

三、明定拒絕配合主管機關、

司法或警察機關調查，即違

反第七十條之二之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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